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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洲区加快全域旅游发展

支持政策（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３年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新洲区加快全域旅游发展支持政策（２０２１—

２０２３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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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洲区加快全域旅游发展支持政策
（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３年）

为激活旅游发展要素，加快全域旅游发展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

实施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

（一）支持编制旅游规划。鼓励景（园）区编制旅游规划，对编

制旅游规划且通过市区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的街镇、中

心村和在区内投资旅游项目的企业，按旅游规划实际编制费用的

５０％给予补贴，最高补贴不超过２０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旅游服务系统建设。对符合国家一级、二级、三级

标准的旅游集散中心，建成后分别给予一次性补贴 ３００万元、２００

万元、１００万元；正式运营后，给予三年的运营补贴，其中第一年分

别补贴２００万元、１００万元、５０万元，第二年、第三年分别按照第一

年额度的８０％和５０％给予补贴。对景区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，按

建安成本的３０％给予补贴，总额不超过１００万元。

（三）鼓励发展智慧旅游。支持智慧旅游示范点建设，对获评

市级以上示范景区、示范饭店（酒店）、示范旅行社，采取以奖代补

方式，按照其投资总额的 ３０％，分别给予不超过 ２００万元、１５０万

元、８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接入区级及以上智慧旅游信息平台、

数据共享平台等数字政府共享平台的智慧系统，按建设投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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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０％进行补贴。示范景区最高不超过 ４００万元，示范饭店最高不

超过３００万元，示范旅行社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。

（四）支持开通新洲“景区直通车”。鼓励开设“景区直通车”

线路，每条线路两班车运营，前三年可给予每年每台车一次性运营

补贴１０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提升旅游厕所管理水平。经省、市主管部门按照

《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》标准评定的 Ａ级旅游厕所，在

旅游厕所管理年度考核中获９０分以上的，对３Ａ、２Ａ、１Ａ级别的旅

游厕所，每年每座分别给予２万元、１．５万元、１万元的奖励。

（六）支持景（园）区停车场和道路建设。对景（园）区新建的

停车场、干道、游步道予以补贴。生态停车场 ７０元／
!

，补贴总额

不超过４０万元；符合用地规划条件的硬化停车场 ７０元／
!

，补贴

总额不超过５０万元；景（园）区内部游步道按投资额的 ３０％予以

奖补，奖补总额不超过４０万元。鼓励景（园）区内干道提档升级，

旅游特色明显，按项目总投资的５０％奖补，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。

（七）支持景（园）区外公共停车场和抵达景区交通干道建设。

对景（园）区外新建的公共停车场、抵达景区交通干道予以奖补。

生态停车场７０元／
!

，补贴总额不超过 ４０万元；符合用地规划条

件的硬化停车场７０元／
!

，补贴总额不超过５０万元。新建抵达景

区交通主干道的道路，按总投资额５０％进行奖补。

（八）支持旅游标识系统建设。对在主要交通干道新建旅游

引导标志，按投资总额的 ５０％给予补贴；对景区内新建的智慧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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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导游系统按投资总额的５０％给予补贴；对景区内新建的旅游导

识系统按投资总额的３０％给予补贴。

（九）鼓励村集体、企业发展旅游民宿。对新评定达到《旅游

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》标准的三星级民宿、四星级民宿、五星级民

宿，按使用面积分别给予每平方米 １０００元、２０００元、３０００元补贴，

总额不超２０万元、３０万元、５０万元（奖补不针对个人）；对新评定

达到《湖北省农家乐星级划分与评定》标准的四星级、五星级农家

乐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１０万元、１５万元。

二、支持创建旅游品牌

（十）支持旅游度假区建设。对 ２０２１年以来成功创建国家

级、省级旅游度假区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１０００万元、５００万元。

（十一）支持 Ａ级旅游景区建设。对２０２１年以来获批国家５Ａ

级、４Ａ级、３Ａ级旅游景区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８００万元、４００万

元、２００万元。

（十二）支持旅游饭店建设。对 ２０２１年以来获评五星级、四

星级旅游饭店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４００万元、２００万元；对获评

为绿色景区、绿色饭店的单位，一次性奖励１０万元；对新评定的金

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，给予一次性奖励５０万元。

（十三）支持旅游名街镇、名村建设。鼓励创建国家级历史文

化或旅游特色名街镇、名中心村、名村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６００

万元／个、５００万元／个、３００万元／个；对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名村以

及同级别称号的中心村、村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３００万元／个、２０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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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／个；对成功创建市级旅游名村等以及同级别称号的中心村、

村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２００万元／个、１００万元／个。

（十四）支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。对２０２１年以来获评国家级

森林康养基地的，一次性奖励３０万元。

（十五）支持示范研学旅游基（营）地建设。对２０２１年以来获

评国家级示范研学基地、省级示范研学基地、市级示范研学基地

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５０万元、３０万元、１５万元；获评国家级示

范研学营地、省级示范研学营地、市级示范研学营地的，分别给予

一次性奖励８０万元、５０万元、３０万元。

（十六）支持旅游后备箱工程建设，鼓励支持景区（点）开办旅

游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店。对获评省级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示范

基地（点）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１０万元。对景区（点）特色农产品

展示厅、商店每１００平方米以上的每年奖补１５万元，５０—１００平方

米的每年奖补１０万元，５０平方米以下的每年奖补 ５万元，奖补期

为５年。

（十七）支持汽车露营地建设。对 ２０２１年以来获评五星级、

四星级、三星级汽车露营地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１００万元、８０万

元、５０万元。

（十八）支持旅游商品研发。对在新洲区登记注册的旅游商

品企业，参加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旅游商品展览或比赛，获得国家

级（省级、市级）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３０万元（１０

万元、５万元）、２０万元（８万元、３万元）、１０万元（５万元、１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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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支持旅游宣传

（十九）鼓励（景区）举办旅游类会节活动。对举办国家、省、

市、区级旅游类会节活动项目，根据评估效果，给予承办单位一次

性奖励２００万元、１００万元、８０万元、５０万元。

四、保障旅游建设用地

（二十）强化旅游建设用地保障。在编制规划乡镇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时，预留１０％规划用于“三乡工程”建设中所

需的零星分散配套服务设施。统筹安排旅游发展所需用地，年度

土地利用计划优先保障省级旅游重点开发项目、乡村旅游扶贫项

目、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用地。

（二十一）创新旅游建设用地机制。对旅游景区范围内农用

地或未利用地，未改变用途和功能、未固化地面、未破坏耕作层的，

仍按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管理。属于自然景观及农牧渔业种植养殖

的，按现用途管理。对景区范围内观景游憩等旅游设施用地，简化

审批流程。鼓励企业采取依法流转、租赁等方式取得旅游项目规

划范围内的山林和土地。鼓励村集体依法出租农村闲置旧宅用于

旅游项目，按每平方米１００元／年给予奖励，奖补期为５年。

五、支持引进旅游人员

（二十二）鼓励引进旅游饭店管理人员。曾在国内四星级、五

星级饭店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连续一年以上，受聘在区

内四星级及以上旅游饭店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，工作满

一年后，在聘任有效期内按每年每人３万元标准奖励给用人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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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补期为５年。

（二十三）鼓励引进旅行社业精英管理人员。在国家文化和

旅游部公布的百强旅行社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连续一年

以上，受聘总部在区内的旅行社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，工

作满一年后，在聘任有效期内按每年每人 ３万元标准奖励给用人

单位，奖补期为５年。

（二十四）鼓励引进旅游景区精英管理人员。曾在国家４Ａ及

以上旅游景区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连续一年以上，受聘

在区内景区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，工作满一年后，在聘任

有效期内按每年每人５万元标准奖励给用人单位，奖补期为５年。

（二十五）鼓励培养引进优秀导游员。对获得国家导游资格

证书并持有导游证，在我区从事导游工作的导游员，给予以下一次

性奖励：持有国家初级导游资格证书的，给予３０００元奖励；持有国

家中级导游资格证书的，给予 ５０００元奖励；持有国家高级导游资

格证书的，给予７０００元奖励；持有国家特级导游资格证书的，给予

１００００元奖励。对获评研学导师，并在我区旅游研学基（营）地从

事研学培训工作的，给予以下一次性奖励：获评武汉市服务机构初

级研学导师或基（营）地初级研学导师的，给予 ５０００元奖励；获评

武汉市服务机构中级研学导师或基（营）地中级研学导师的，给予

７０００元奖励；获评武汉市服务机构高级研学导师或基（营）地高级

研学导师的，给予２万元奖励。

六、鼓励扩大客源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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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六）鼓励发展夜游经济。对组织区外团队游客来我区

旅游的旅行社企业，停留 ２天 １晚及以上的，按 ５０元／人／晚的标

准给予补贴。奖补单个旅行社企业每年总计奖补不超过１００万。

本政策有效期为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１日至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３１日。具

体兑现政策，由区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区财政局等部门另行制定并

负责解释。区政府相关部门将对旅游支持政策资金使用情况进行

监督和绩效评价。政策有效期内，如因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变化需

对有关政策作出调整的，将依法依规予以评估修订。

　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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